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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财 政 厅
文件
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辽财采〔2021〕153 号

省财政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

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，各市（不含大连）、沈抚示范区财政局、工业和信息

化局：

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

发展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已经公开印发执行。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促进中小企

业健康发展，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贯彻落实意见，请一并落

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狠抓落实

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，是建设现代化经

济体系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，是扩大就业、改善民

生的重要支撑。各地区、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担当精神，

不折不扣落实好《办法》，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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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认真学习《办

法》，做好面向中小企业专门采购、采购份额预留等工作，不得以

不合理条件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在编制采购

文件时，应当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，根据采购项

目具体情况，明确所有采购标的类别和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

所属行业，方便供应商判断是否具备参加采购活动资格。

二、明确分工，夯实责任

采购人要严格执行《办法》要求，突出主体责任，加强专业

队伍建设，积极参加业务培训，强化需求审查和结果验收，将中

小企业扶持政策落实到政府采购全流程。采购人要按要求在公开

采购意向、发布采购公告和编制采购文件等环节明确项目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情况；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超过 400

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，要明确预留份额具体措施；非专门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应标注适用《办法》第六条第二款的具体情

形和原因。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采购项目时，要帮助采购人准确

把握政策要求，将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落实到位。

各市财政局要积极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会同工业和信息

化局加强对扶持政策的宣传和业务培训，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参加

政府采购活动。简化政策落实要求，中小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

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即可享受扶持政策，无需进行认定。要

督促采购人及时报告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具体

情况，在辽宁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-liaoning.gov.cn）公开相

关信息。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在政府采购监督检查、投诉处理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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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做好对中小企业的认定工作，积极缩短答复时

限。有条件的地区可帮助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质疑环节对中

小企业进行认定。

三、细化要求，确保实效

一是采购项目包含多个采购标的的，每个采购标的均由中小

企业制造的，可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大型企业提供的所有采

购标的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，可以享受价格评审优惠政策。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或者采购包，不再执行价格评审优惠的

扶持政策。二是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，

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

构应当对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8%-10%（工程项

目为 3-5%）的扣除。三是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，联合体各

方所提供货物、工程、服务均为中小企业制造、承建、承接的，

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，享受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。以联合体形

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，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中需填

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

息。

四、结合实际，重点扶持

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减轻中

小企业负担。一是对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项目，鼓励采购人设定

预付款，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％。二是自 2021

年 8 月 1 日起，对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和采购包不再收

取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。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和

采购包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支持企业使用保函替代保证金，



4

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保函，可适当减免收取中小企业的履约保证

金。三是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积极配合中标（成交）企业办

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，金融机构要给予降低利率、缩短办理

时限、提升融资金额等扶持政策。四是对于授予中小企业的采购

合同，采购人要主动缩短付款时限，在履约验收完成后 15 日内支

付款项，不得拖欠。

五、强化监管，保障公平

预算主管部门要积极落实《办法》，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

位政府采购项目，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

案。采购单位要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，及时备案政府采购计划，

提高采购效率，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落到实处。

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

对于未按规定落实政策的，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处理。现行省

内规范性文件与《办法》内容不一致的，以《办法》为准。

附件：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促进中小

企业发展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

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1 年 7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7月15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